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大棚租金协议及《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经费的通知》，每年完成大棚租金收入14.5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须完成大棚租金收入14.5万元的缴存任务；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完成办公设备购置、办公区域改造和修缮。

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完成办公设备购置、办公区域改造和修缮；完成非税收入缴存成本支付及补充单位公用经费等。

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8.7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用于项目运行成本支出4.70万元，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经费4.00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完成非税收入缴存及农业农村局机构改革后续工作，有效改善农业农村局办公条件，维持农业农村局办公运转，促进农业农村工作持续发展。
一、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现需要启动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单位现有遗属12人，每人每年补助7,848.00元，另有1人补发6个月补助3,924.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发放遗属12人补助9.81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9.8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单位现有遗属12人，计划按654.00元/月/人标准发放，另有1人补发6个月补助3,924.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发放生活补助，让困难遗属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体现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怀。

一、项目名称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江川区委 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江发〔2021〕5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落实宅基地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有关规定，明晰宅基地所有权具体归属，完善宅基地所有权行使机制；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作为宅基地资格权人依法享有的权益，防止以各种形式非法剥夺和限制宅基地农户资格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建立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编制农村宅基地数据台账和利用现状图件，逐步建成县级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组织宅基地改革相关人员培训，开展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及相关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建立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编制农村宅基地数据台账和利用现状图，为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提供支撑。同时，因地制宜逐步建成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宅基地数字化管理。完成6个试点村入户调查任务，完成全区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任务，农村宅基地管理规范性明显提升，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事项，宅基地改革受益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

一、项目名称

农村农田灭鼠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2021年鼠疫防治联防工作计划》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于4月、10月开展农村农田鼠密度调查工作，根据鼠密度调查结果确定灭鼠时间，每次灭鼠后又进行一次调查。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2期农村农田灭鼠宣传培训，2024年4月、10月各开展1次农村农田鼠密度调查工作，根据鼠密度调查结果确定灭鼠时间，每次灭鼠后又进行1次鼠密度调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开展2期农村农田灭鼠宣传培训，2024年4月、10月各开展1次农村农田鼠密度调查工作，根据鼠密度调查结果确定灭鼠时间，每次灭鼠后又进行1次鼠密度调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使农村室内的鼠密度保持在2.00%以内，农田鼠密度保持在3.00%以内，确保2024年内不发生鼠疫，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一、项目名称

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工资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实施意见》（玉发〔2013〕12号），为稳定村级农科员队伍，并逐步提高其待遇，对认定的村级农科员，每人每月给予300.00元的工作补贴，其中，市级承担200.00元，县级承担100.00元，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支出。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村级农业技术推广员共66人，每人每月补助1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全区66名村级农科员工作补贴的发放。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7.9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全区66名村级农科员工作补贴的发放；每个农技推广员全年指导农户开展科技活动≥100人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加强全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以基推项目为契机，延伸体系构架，加强村级农科员队伍建设，规范管理，保障村农科员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努力建设一支政治思想坚定、业务素质强、作风扎实的基层农业科技队伍，有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有序开展，更好地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项目名称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项目实施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精神，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五、项目实施内容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精神，做好防疫宣传培训和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精神，购买防疫物资，开展防疫宣传培训，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保证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密度达100.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0.00%以上，群体免疫密度达90.00%以上，全区养殖户满意度达90.00%以上，确保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
一、项目名称

政策性农业（种植业、养殖业）保险项目区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农通〔2021〕17号文件开展农业保险项目，加快推动我区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在自愿前提下鼓励农户参保投保，充分发挥农业保险推进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保障农业丰收、农民增收等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种植业、养殖业农户投保进行保费补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7.4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水稻投保0.45万亩，玉米投保5.00万亩，小麦投保0.20万亩，油菜投保3.00万亩，马铃薯投保0.15万亩，蚕豆投保0.60万亩，能繁母猪投保0.55万头，育肥猪投保5.50万头。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保险，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3年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方案的通知》《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玉溪市202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考核指标。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我区127批次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监测任务和1500批次的农产品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任务，按时向区农业农村局上报监测结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7.2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资金主要计划用于监测样品抽取购买费用，抽样工具购买费用，制样费用，检测过程试剂耗材购买费用，检测用标准物质购买费用，仪器设备易损耗零件更换费用，检测仪器设备维护保养、检定费用，人员培训费用等。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为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数据支撑与技术服务，确保全区范围内无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云财农〔2023〕144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土壤三普）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实施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据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总。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区共布设样点484个，包括耕地401个、园地51个、林地22个、草地10个；其中表层样点474个、剖面样点10个。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8.2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全区共布设样点484个，包括耕地401个、园地51个、林地22个、草地10个；其中表层样点474个、剖面样点10个。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区共布设样点484个，完成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据库构建、土壤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总。

一、项目名称

土地确权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江发〔2015〕16号中共江川县委江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对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矛盾纠纷意义重大。
五、项目实施内容

农户信息采集、确权土地测量、档案及其他确权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2022年支付70.00万元，其中农户信息采集费10.00万元，确权土地测量费40.00万元，签订合同费10.00万元，档案及其他确权经费10.00万元。2023年计划支付档案及其他确权经费8.00万元。2024年计划支付其他确权经费8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全区范围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大于等于80.00%，完成土地确权档案数字化工作大于等于80.00%，土地确权颁证工作规范化管理大于等于80.00%，确权档案规范化管理大于等于80.00%，服务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0.00%。
一、项目名称

土地纠纷调解仲裁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农通〔2019〕96号关于印发《玉溪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等7项机制制度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开展仲裁调解宣传、培训，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纠纷事项组织工作组调查了解并进行仲裁调解，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促进平安乡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仲裁调解宣传、培训，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纠纷事项组织工作组调查了解并进行仲裁调解，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每年预算支出宣传费0.50万元,培训费2.00元,聘请仲裁员费3.00万元,调解工作经费4.50万元，每年合计10.00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建设，及时有效化解农村土地经营纠纷，促进平安乡村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基础。
一、项目名称

区村级防疫员退岗一次性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政发〔2009〕111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区村级防疫员2024年满60周岁４人，累计工龄141年计4.23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2024年我区4名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4.23万元（陈永富在职44年、周国金在职42年、陈树红在职14年、宋元楷在职41年）。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4.23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每人每在职一年给予一个月补贴300.00元的标准,完成2024年我区4名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423万元（陈永富在职44年、周国金在职42年、陈树红在职14年、宋元楷在职41年）。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我区退岗村级动物防疫员一次性生活补助发放，村防疫员的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
一、项目名称

农业综合执法专项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关于罚没收入用于相关支出的通知 便笺〔2023〕1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保障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正常开展，有效履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农业综合执法用办公设备及耗材购置，罚没收入缴存成本支付及补充单位公用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6.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购置农业综合执法用办公设备及耗材，保障农业综合执法专项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为保障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正常开展，有效履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完成机构改革后续工作。
一、项目名称

农村小额信贷贴息扶持畜牧业发展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江农联发〔2020〕4号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溪市江川区2020年度农村小额信贷贴息扶持畜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涉及全区各乡镇（街道），扶持在江川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养殖生产发展的畜牧产业项目。扶持对象经区农业农村局选择、承贷金融机构审批同意的畜禽规模养殖户，优先扶持具备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相关证照的禽畜规模养殖户。发放畜牧贴息贷款3000.00万元，按季度兑付承贷机构贴息资金，涉及养殖户122户。
五、项目实施内容

制定本区畜牧贴息放贷实施方案，扶持在江川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养殖生产发展的畜牧产业项目，发放畜牧贴息贷款3000.00万元，按季度兑付承贷机构贴息资金，涉及养殖户122户。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44.09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发放畜牧贴息贷款3000.00万元，按季度兑付承贷机构贴息资金，涉及养殖户122户。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完成贷款发放任务，促进我区生猪产能恢复，稳定养殖业，带动再就业，保障农民收入。
一、项目名称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项目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农通〔2019〕96号 关于印发《玉溪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等7项机制制度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提高基层农经队伍的综合业务素质，培养一支高质量的农经队伍迫在眉睫，通过农经培训，进一步提升基层农经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提高“三资”管理水平，夯实农经管理工作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基层农经人员的综合业务培训及日常监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5.1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每年培训65人，培训天数3天。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区培训基层农经人员数大于等于65人，参加培训农经业务人员合格率大于等于90.00%，参训出勤率大于等于95.00%，参训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管理水平有显著提高，参训人员对本次培训的内容、时间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
一、项目名称

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06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项目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在315打假，春节、清明、国庆等期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和监督检查。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2.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97%以上；3.至少完成一次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4.在每年的315打假，春节、清明、国庆等期间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和监督检查。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辖区内不发生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97.00%以上。
一、项目名称

动物协检疫员工资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实施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全区动物协检疫员共114人，每人每月补助100.00元，全年共13.68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协助官方兽医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检疫，记录检疫情况，做好辖区内动物疫情的报告工作，在发生动物疫情时，协助做好疫情的控制和扑灭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3.6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全区动物协检疫员共114人，每人每月补助100.00元，全年共13.68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产地检疫工作效率，保障畜禽养殖户养殖安全，减小养殖风险，降低养殖成本，产生一定经济效益。
一、项目名称

村级防疫员工资及意外保险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村级防疫员146人，工资每人每月100.00元，意外保险每人每年5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全区村级防疫员共146人,村级防疫员每人每月工资补助100.00元，村级防疫员每人每年意外伤害保险补助5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18.2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在各乡镇（街道）的管理与组织下，开展强制免疫散养殖户与部分规模养殖户的春秋两防工作与日常补针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负责片区强制免疫应免疫密度100.00%，免疫抗体合格率达70.00%以上，常年保持免疫密度在90.00%以上；确保全区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流行，补助对象防疫员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服务对象辖区养殖户满意度大于等于85.00%。
一、项目名称

2022年村防疫员一次性退岗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农村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2年村防员退岗2人，黄跃平32年，赵保林42年。每人每年补助3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2年村防员退岗2人，黄跃平32年，赵保林42年。每人每年补助3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级财政安排2.2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村防员退岗2人，黄跃平32年，赵保林42年。每人每年补助3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解决退岗村级防疫员部分生活困难，稳定村级动物防疫队伍，退岗村级防疫员满意度≥85.00%。
